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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管理學院 EMBA 校友會獎助學金設置要點 
106.6.28 第三屆理監事臨時會議通過 

一、 嘉義大學管理學院 EMBA 校友會，為鼓勵母校管理學院家境清寒同學

努力向學，畢業後能貢獻所長於社會，乃於每學年捐贈新台幣二十萬

元整作為母校管理學院清寒同學獎助學金，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管

理學院 EMBA 校友會獎助學金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EMBA 校友會獎助學金（以下簡稱本獎助學金）之經費來源係由 EMBA

校友及社會熱心人士捐助，由本校友會設立專戶辦理核發。本獎助學

金每學年獎助名額以十名為原則，每名獎助學金新台幣壹萬元整，實

際獎助名額視當學年經費情形再彈性調整。 

三、 本獎助學金之相關申請規定如下： 

(一)申請資格：母校管理學院各系（所）日、夜間部在學學生（不含在

職進修學生及應屆畢業生 ），前一學期各科學業成績及格且學期成績

排名在全班前 50％（含）者，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均可提出

申請。本獎助學金以家境清寒具相關證明文件者為優先獎助對象，受

獎助者於在校期間仍可每年提出申請，並無次數限制。 

(二)申請程序：每學年之下學期開學後由本校友會發函由母校管理學院

各系所轉知；申請者需備妥申請書、各類證明文件及有利審查之相關

資料，如下：【請依序排列；資料不齊者不予受理】 

1. 本獎助學金申請書（如附件）。 

2. 自傳。 

3. 導師推薦書。 

4. 上一學期成績單（需附全班排名證明）。 

5. 戶口名簿影本。 

6. 清寒證明、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國稅局免稅證明（無

者免附）。 

四、 本獎助學金由 EMBA 校友會審查小組核定後發放，頒發時間為每學年

之下學期擇期頒發。 

 

 

 



嘉義大學管理學院 EMBA 校友會獎助學金申請書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系（所）名稱  

貼 2 吋照片 

 

班  級  

性  別 男女 生  日 年  月  日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行動： 

基本資料 

1. 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分；排名全班前      ％。 

2. 上學期操行成績：      分。 

3. 本學年是否領取其他公費或獎助學金： 

 有（提供單位：                  ，金額：      元）。 

 無。 

檢附申請文件（請勾選

並依序排列） 

 自傳。 

 導師推薦書。 

 上一學期成績單（需附全班排名證明）。 

 戶口名簿影本。 

 清寒證明、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

國稅局免稅證明（無者免附）。 

導師 EMBA 校友會審查小組 

 審核結果  

註：所附資料如有不實，已核撥獎助學金將予收回，申請人並須自負相關法律責任。 

 


